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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  JP
李鳳英議員 ,  JP
胡經昌議員 ,  BBS, JP
張宇人議員 ,  JP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 ,  MH, JP
勞永樂議員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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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霆議員 ,  SBS, JP
麥國風議員

黃成智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馬時亨先生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謝曼怡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1
尤桂莊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庫務 )A
霍榮福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 )首

席行政主任 (一般事務 )
謝凌潔貞女士 ,  JP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 (2)
黃福來先生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
余熾鏗先生 ,  JP 建築署署長

邱騰華先生 ,  JP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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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聖傑先生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人力策劃及培訓 )
郭譚佩儀女士 ,  JP 署理創新科技署署長

林植廷先生 創新科技署助理署長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余麗 小姐 總議會秘書 (1)1
鄧曾藹琪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2
陳淑芬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
胡清華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2

經辦人／部門

主席表示，經諮詢委員後， 2004年 7月 9日的財
務委員會會議將提前於 2004年 7月 2日舉行，以免與可能
需要延長會議時間的 2004年 7月 7日立法會會議撞期。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FCR(2004-05)14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5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9日所提日所提日所提日所提

出的建議出的建議出的建議出的建議

2. 應委員提出分開考慮及表決 PWSC(2004-05)8的
要求，主席在抽起PWSC(2004-05)8後，把 FCR(2004-05)14
付諸表決。

3.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PWSC(2004-05)8 260ES 將軍澳第將軍澳第將軍澳第將軍澳第 50區的區的區的區的 1所直所直所直所直
接資助計劃中學接資助計劃中學接資助計劃中學接資助計劃中學

4. 劉慧卿議員表示，她支持興建直接資助計劃 (下
稱 “直資 ”)中學的建議，以便為家長及學生提供更多選
擇。她憶述，在 2004年 5月 5日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
討論此項建議時，有委員關注到在擬議新校啟用後，蓬

萊路及蓬萊徑 (下稱 “通路 ”)的維修保養責任應否繼續由
清水灣半島的業主承擔。根據政府當局的文件，當局仍

在研究有關事項，因此未能決定政府應否接管通路的維

修保養責任。劉議員指出，雖然業主沒有表明反對興建

該學校，但他們關注到在新校啟用後通路的使用量增

加，會招致額外的維修保養費用。她繼而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資料，說明把通路的維修保養責任納入清水灣半島

批地契約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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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 (2)(下稱 “教統局副秘書長
(2)”)解釋， 2002年 5月 5日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結束後，
政府當局曾嘗試搜集更多有關批地契約的詳細資料。根

據紀錄顯示，香港氧氣公司把用地售予發展商後，該用

地必須改劃用途，才可進行清水灣半島住宅發展項目。

在政府批准把整幅用地作住宅發展項目用途前，承批人

及政府經過蹉商，並就整套批地條件達成協議，其中包

括承擔通路的維修保養責任及地價。有關的發展商已在

售樓說明書中列明業主有責任維修保養該段可供公眾自

由使用的通路。發展商當時亦知悉當局計劃於鄰近地區

設置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6. 教統局副秘書長 (2)補充，在西貢及很多新界地
區，規定私人業主須承擔通路維修保養責任的做法十分

普遍，因此清水灣半島個案的處理方法對其他私人發展

項目的批地契約會有廣泛的影響。事實上，西貢區議會

的房屋及發展委員會曾於 2004年 4月 27日的會議席上討
論有關通路的維修保養責任事宜，並成立小組委員會，

負責與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解決此事。儘管如此，西貢

區議會的議員支持興建學校的建議。教統局副秘書長 (2)
補充，通路的維修保養責任與學校工程計劃是兩項獨立

的事宜，有關維修保養責任的決定，不應影響建校計劃。

7. 劉慧卿議員察悉，對承批人與政府早前就批地

契約條款達成的協議作出任何修改會帶來廣泛的影響。

雖然早前簽訂的協議條款須予遵守，但她詢問政府會否

透過與私人業主作出一些權衡安排，以接管通路的維修

保養責任。教統局副秘書長 (2)表示，由於土地／道路政
策並不屬於教育統籌局的職權範疇，她不能就此發表意

見。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正根據受影響人士的意見共同

跟進此事。她在回應主席時表示，當局會繼續致力解決

清水灣半島及其他同類個案，但現時她無法就何時可解

決有關事件提出任何確實的時間表。

8. 雖然胡經昌議員表示原則上支持此項建議，但

他詢問業主是否知悉售樓說明書上預留作政府、機構及

社區設施的用地，將會包括設置一間學校。田北俊議員

表達同樣的關注，他詢問於 1995年簽訂批地契約時，發
展商是否充分知悉該地點將會興建學校，以及交通量會

因此而增加。他亦詢問公契有否訂明業主維修保養通路

的責任。

9. 教統局副秘書長 (2)表示，根據發展計劃，清水
灣半島共有 1 959個單位，可容納約 6 000名住客。就發展
面積而言，該發展項目與學校的比例約為 9:1。在 90年代
中商議批地契約時，雖然發展商可能尚未知悉確實的發



經辦人／部門

5

展計劃，但已十分清楚發展項目內會包括政府、機構及

社區設施用地，因為批地契約規定發展商須平整土地，

然後交還政府進行發展，有關項目可包括學校及其他政

府、機構及社區設施。教統局副秘書長 (2)補充，業主亦
已獲悉他們須承擔維修保養責任，因售樓說明書已清楚

訂明 “該地段的業主須於政府批地書的有效期內，自費保
養維修綠色範圍 (Green Area)、黃色範圍 (Yellow Area)，
污水泵房及通路及准許其他人士自由往來有關地點，直

至該有關地點的管有權須根據政府批地書的條款交還政

府之時為止 ”。她表示，政府當局理解業主關注到學校啟
用後會導致交通量增加。政府當局會致力尋求獲雙方同

意的解決方法。

政府當局

10. 胡經昌議員詢問通路需要多少維修保養費用，

以及當局預計在學校啟用後所增加的交通量。教統局副

秘書長 (2)告知委員，該區有 1個巴士總站、 4條巴士路線
及 1條小型巴士路線，以應付區內的交通需求。在學校啟
用後，使用道路的校巴數量，只會在上午及下午的上學

及下課時段才會有所增加，因此不會對交通造成太大的

影響。與此同時，根據已知的資料，通路現時每年的維

修保養費用粗略估計為40萬元。教統局副秘書長 (2)回應委
員的詢問時表示，當局將於會後提供有關蓬萊道及蓬萊

徑交通情況的補充資料。

11. 張文光議員重申，民主黨的議員在考慮設置學

校的建議時，會以區內學校的供求情況作為主要的考慮

因素。由於西貢區內學位的供求大致相同，民主黨的議

員會在表決此項建議時棄權。

12. 黃宏發議員表示，他不會反對設置學校，但反

對規定私人業主承擔公共道路的維修保養責任。基於這

個背景，他在 2004年 5月 5日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就
此項建議投反對票。他表示，規定私人業主維修保養公

共通路不是妥善的安排。他提及沙田貨櫃場一條由若干

私人業主負責維修保養的通路喉管爆破的例子，他指

出，由於難以確定喉管爆破的原因，事件已拖延數年，

至今仍未動工維修。他補充，雖然他接受批地契約規定

部分發展商須進行土地平整工程及興建道路，但要求業

主維修保養開放予公眾使用的道路卻不恰當，這是一個

原則問題。喉管爆破等問題已超越業主所能控制的範

圍，他們擔心重新鋪設道路會招致高昂的維修保養費用

也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他們不能就道路的使用作出任何

限制。對於政府在批地契約中規定業主須負責維修保養

公共道路，黃議員認為並不公平，他要求政府當局日後

避免這樣做。他察悉政府當局正研究收回市區的私人街

道，並認為當局亦應考慮檢討由私人業主承擔公共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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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修保養責任的安排。因此，他促請委員就建議投反

對票。

13. 余若薇議員表示，雖然她會支持在區內設置直

資學校，但基於通路的維修保養責任尚待解決，現階段

她不能同意撥款建議。

14.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        FCR(2004-05)15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56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一般非經常開支一般非經常開支一般非經常開支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 “青少年持續發展及培育基金青少年持續發展及培育基金青少年持續發展及培育基金青少年持續發展及培育基金 ”

15.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已於 2004年 4月 22日的人力
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就此項建議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16. 劉慧卿議員詢問在香港待業待學的青少年人

數，以及當局預計其中有多少人能因青少年持續發展及

培育基金 (下稱 “基金 ”)而受惠。她亦要求當局提供資料，
說明培訓計劃如何提升青少年工作者在鼓勵待業待學青

少年求職或求學方面的技巧，以及當局根據哪些基礎把

每項計劃的資助上限定於 300萬元。

17.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 (1)(下稱 “教統局副秘書長
(1)”)表示，當局並沒有待業待學青少年人數的確實數
字，但粗略估計約有 7萬人。當局設立 5,000萬元的基金旨
在推動及發展為待業待學青少年而設的新措施及試驗計

劃。有關每項試驗計劃的撥款上限定為 300萬元，教統局
副秘書長 (1)表示，設定這個上限旨在確保有更多不同範
疇的試驗計劃可獲得基金資助，令更多青少年獲益。基

金亦會用於資助青少年工作者的培訓，但實際的資助額

會視乎所提供的培訓項目而定。當局沒有為基金試驗計

劃受惠的青少年數目定下目標，因為人數的多寡會取決

於申請基金資助的機構數目、試驗計劃所提供的培訓及

工作的類別，以及青少年對這些項目的參與程度。青少

年持續發展及就業相關培訓專責小組會根據一些成效指

標 (例如收生率、學員完成計劃的比率、參加者及僱主／
導師的滿意程度等 )評估計劃的成效。然而，劉議員指
出，當局有需要訂立一些指標，量化公帑資助計劃的成

效。政府當局察悉劉議員的意見。

18.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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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       FCR(2004-05)16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55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署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一般非經常開支一般非經常開支一般非經常開支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 “設計智優計劃設計智優計劃設計智優計劃設計智優計劃 ”

19.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已於 2004年 5月 10日的工商
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就此項建議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20. 有關當局把設計業與商界的合作計劃下的項目

撥款上限定為 10萬元，但設計支援計劃 (下稱 “計劃 ”)下的
其他項目則不受此項規定所限制，劉慧卿議員詢問這做

法的理據何在。她亦詢問大學能否申請計劃下的撥款。

21. 署理創新科技署署長解釋，設計業與商界的合

作計劃旨在提高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對設計的興
趣，包括採用設計，同時把設計活動轉化為可出售的產

品或服務，並能突顯開發及運用有關的知識產權，包括

專利權、版權、商標或工業設計等，以及鼓勵他們在設

計方面作出投資。申請者會是本地的設計公司或學術機

構，並以本地的中小企作為合作夥伴。設計項目如能幫

助業界脫穎而出、提升產品或服務價值，以及加強產品

競爭力，均可獲得資助。申請資助的設計公司 (或有關的
學術機構 )及參與計劃的中小企，最少須共同承擔核准項
目費用的半數金額。政府會為每個核准項目提供最多 10
萬元的資助，並會根據運作經驗，考慮就個別公司可獲

的資助額 (可按累積核准資助額計算，或按累積核准項目
的數目計算 )定出上限。這樣可確保資源得以合理分配，
使計劃能惠及更多公司，並避免有單一公司接連為其一

系列產品的設計申請撥款。

22. 署理創新科技署署長補充，為計劃下的其他項

目 (例如研究及持續教育項目 )設定上限並不恰當，因為這
些項目規模較大及需要較長的時間。然而，當局已為設

計之星計劃提供預算費用，該項計劃的目的是挑選兩名

最優秀的設計師，並提供約 100萬元的贊助，讓他們到著
名的設計機構接受為期最多 1年的培訓或實習，從而擴闊
本港有潛質的設計師的視野。一般支援活動下的項目，

例如會議、展覽、研討會等，主要協助推動香港的設計

文化、鼓勵業界欣賞及採用設計，以及表揚優質設計。

設定上限會限制這些項目的靈活性，因而影響項目的推

行。為增加透明度，申請超過 1,000萬元撥款的個別項目
會提交財委會審批。當局會成立由創新科技署署長出任

主席的審批委員會，負責評審各宗申請的理據。署理創

新科技署署長亦確認，各間大學有資格申請計劃下多個

項目提供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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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24.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04年 6月 25日
(星期五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25. 會議於下午 3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4年 7月 16日


